遂宁市商务局关于2025年“引客入遂”美食评选宣推项目比选公告
各相关单位、企业、机构：

我局拟开展2025年“引客入遂”美食评选、宣推项目相关工作。按照相关规定，拟向社会公开比选确定项目承办单位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项目简介
我局拟通过公开比选方式委托专业机构开展“引客入遂”美食评选、宣推项目，在紧扣市委、市政府“实业兴市强根基，引客入遂增活力”战略方向上，通过挖掘遂宁本地特色美食及美食文化，通过实地走访调研、开展评选活动、制作宣传视频等方式推广遂宁美食，以“跟着美食游遂宁”打开“吃住行游购娱”全域消费地图，进一步助推“引客入遂”行动。
二、项目内容

梳理本地特色美食产业发展现状，剖析发展环境。深入挖掘全市特色美食及美食背后的文化内涵，针对食材的培育、美食的制作过程、餐桌呈现、美食与历史人文的关系等方面进行全面总结。组织开展大众广泛参与的美食评选活动，通过线上线下等方式评选出特色美食榜单。进一步加强宣传推广，通过制作音视频、图文等方式在市内外大力推广遂宁美食，进一步助推“引客入遂”行动。
三、经费报价

本项目最高限价为30万元人民币，超过最高限价的报价为无效报价。

四、资质条件

（一）参选单位应为在四川省注册的服务企业、或社团组织、或事业单位，注册成立时间距比选邀请发出时间一年以上；

（二）参选单位应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（可提供承诺函）：

1．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
2．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3．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4．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5．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
6．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；

（三）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加。

五、需提供的证明资料

参选单位需同时提交以下材料一式六份（正本一份、副本五份）：

（一）营业执照复印件/扫描件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/扫描件（注：在有效期内）；

（二）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；

（三）如授权参加比选的，须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；

（四）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相应证明材料及其他相关资质证明材料；

（五）根据项目内容制定的服务方案等材料；

（六）参选单位相关类似业绩证明；

（七）项目总报价及费用明细；

（八）比选报名表（见附件，须加盖单位公章及单位负责人签章）。

六、报名时间及所需资料

报名时间为2025年7月17日—7月21日（限工作日上班期间），报名时需同时提交“需提供的证明材料”中第1—4项资料及比选报名表（附件）材料一式六份；报名材料交至遂宁市河东新区东升路65号4220办公室。

七、比选时间、地点

定于2025年7月23日（星期三）09:30，在遂宁市河东新区东升路65号4218办公室进行比选。请参与比选的单位准时将比选材料密封带至比选现场，迟到作废。

八、比选方式

有意参加比选的单位，按要求向遂宁市商务局提交比选材料。遂宁市商务局相关科室对报名单位进行资格审查，通过资格审查的单位进入比选。比选按遂宁市商务局关于服务采购的相关规定，采用“综合评分法”进行评分，得分最高的单位确定为比选中选单位。

联系人：流通产业发展科 何中强

联系电话：0825-2326878

附件：比选报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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